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非專營巴士服務的營運非專營巴士服務的營運非專營巴士服務的營運非專營巴士服務的營運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提供非專營巴士服務 (特別是居民巴
士服務 )的政策和規管措施的背景資料。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 香港的公共交通系統是全面和多元化的。根據現行的

運輸策略，我們會優先發展鐵路服務。鐵路系統不僅是符合

環保的集體運輸工具，亦能提供高效率和可靠的服務。在這

個前提下，專營巴士會繼續為鐵路服務範圍以外的地區提供

服務，並讓乘客有更多選擇，所以，專營巴士仍是十分重要

的交通工具。目前，專營巴士接駁服務的覆蓋範圍甚廣，接

駁鐵路站的線路超過 130 條。專營巴士將會在日後為鐵路提
供更多接駁服務。至於小巴、非專營巴士、的士和渡輪等其

他交通工具，則會提供輔助服務。

非專營巴士所擔當的角色

3 . 非專營巴士所服務的對象，主要為遊客、居民、僱員

和學生。正如《 1990 年香港運輸政策白皮書》所述，批准非
專營巴士營辦商提供巴士服務，是要紓緩市民在繁忙時間對

專營巴士服務的需求，並減少專營巴士營辦商在非繁忙時間

閒置的資源。當局在一九九九年年底發表的《第三次整體運

輸研究》中，再次肯定這項政策。

非專營巴士的發證安排

4 . 非專營巴士 (包括居民巴士服務 )的營運，由根據《道路
交通條例》簽發的客運營業證所規管。運輸署在審批客運營

業證申請時，須考慮下列因素︰

(a) 對申請人擬提供的服務的需求；
(b ) 其他公共交通工具營辦商現時或計劃提供的服務水

平；

(c) 服務的地區和道路的交通情況；
(d ) 申辦者所提供的服務質素。



5 . 運輸署在簽發新客運營業證或批准現有客運營業證續

期時，可訂明發證條件，以規管持證人可使用的車輛數目、

該等車輛提供的客運服務類別，以及該等車輛可停車上落乘

客的地點。

6 . 根據《道路交通條例》的規定，當局可簽發客運營業

證，有效期不超過五年，並可以續期一次或多次，每次有效

期不超過五年。 在一般情況下， 客運營業證的有 效期為兩

年，並可續期一次或多次，每次有效期為兩年。

居民巴士服務的發證安排

7 . 居民巴士服務是一項按固定班次和路線營運的非專營

巴士服務。根據客運營業證的條件，非專營巴士營辦商須事

先獲得運輸署批准，才可提供居民巴士服務。有關申請必須

由巴士的註冊車主提出，並獲得服務使用者的書面支持。居

民巴士服務營辦 商須按照經批准 的服務班次表所 訂明的路

線、上落客站和服務時段提供服務。收取的車費由營辦商與

有關使用者雙方 協定，營辦商必 須把有關的協定 通知運輸

署。

8 . 截至二零零零年五月，獲准提供居民巴士服務的巴士

共有 891 輛，行走的路線有 247 條，其中約有九成以新界為
起點，大部分為屯門和元朗區，因為這些地區沒有區外鐵路

服務。

居民巴士服務帶來的問題居民巴士服務帶來的問題居民巴士服務帶來的問題居民巴士服務帶來的問題

9. 在 一 九 九 五 至 九 七 年 期 間 ， 居 民 巴 士 的 數 量 迅 速 增

長，增幅約為每年 11%。居民巴士數量在九零年代中期激
增，是因為愈來愈多的新界居民希望獲得既直接又舒適的巴

士服務。居民巴 士服務可確保前 往市區的新界乘 客獲得座

位，而且有些乘客亦不願使用需要轉車的鐵路服務。

10. 我們在考慮重整居民巴士服務時，必須顧及不時轉變

的道路環境，以及市區的交通擠塞情況，因為直接前往市中

心區的巴士服務如再繼續增長，將會使塞車問題更趨嚴重。

重整居民巴士服務是繼去年推行專營巴士服務重整計劃之後

而進行的。現時 港島北部沿岸的 主要道路塞車問 題仍然嚴

重，這項重整工 作亦是針對有關 問題而制定的整 體對策之

一。



11. 居民巴士是導致主要商業中心區要道交通擠塞的主因

之一，特別是傍晚的繁忙時間，居民巴士等候乘客時，擠塞

情況尤其嚴重。在本年五月，共有 75 條路線在上環至銅鑼灣
設有經批准的上落客站，其中 55 條為新界路線。每日，新界
路線的居民巴士獲准在上述地區停站次數約為 1 720。不過，
運輸署在一九九九年年中進行的調查發現，不少居民巴士在

未經批准下擅自增加停站活動，次數約為批准停站次數的四

成。部分營辦商甚至在未經批准下擅自加開前往這些交通擠

塞的地區的班次。此外，估計約有 27 條非法的居民巴士路線
(涉及約 80 輛巴士 )，為新界乘客提供往返上環至銅鑼灣的服
務。因為要識別經批准和未經批准的居民巴士殊不容易，警

方難以採取執法行動

需要實施新的規管措施需要實施新的規管措施需要實施新的規管措施需要實施新的規管措施

12. 針對上述的問題，我們必須處理以下的事宜：

(a) 適當地規管居民巴士的車輛數目和經營方式，一方
面要控制這類服務的增長，另一方面亦要保持居民

巴士在公共交通系統中的輔助功能；

(b ) 適當地調整居民巴士在中環和灣仔的停站次數；
(c) 加強執法，對付非法營辦的居民巴士服務。

居民巴士服務的發展 [第 12(a)段 ]

13 . 一 九 九 九 年 ， 居 民 巴 士 服 務 新 申 請 獲 批 的 比 率 為

6 .5%(即每 107 宗申請有 7 宗獲得批准 )；續期申請的獲批比
率則為 99%。運輸署日後仍會以審慎態度審批新居民巴士服
務或續期的申請，並會仔細考慮上文第 4 段所述的有關因
素。原則上，除非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在繁忙時間的載客量不

足以應付乘客需求，否則，運輸署不會准許新辦的居民巴士

行走交通擠塞的市區。

14. 至於現有的居民巴士服務，運輸署會視乎情況，鼓勵

營辦商把服務路線改為接駁鐵路站的路線。此外，運輸署亦

會仔細檢討行走交通擠塞地區 (中環、金鐘、灣仔、銅鑼灣、
尖沙咀 )的居民巴士路線。就那些仍有需要行走這些地區的居
民巴士服務，運輸署會盡量縮減有關路線的停站次數，並重

整有關的路線，務求紓緩這些地區的交通擠塞情況。



居民巴士的停站問題和未經批准的居民巴士服務 [第 12(b)和 (c )
段 ]

15 . 為改善商業中心區的交通流量，居民巴士的停站次數

必須受到限制，同時，我們亦須制定措施，協助警方執行有

關的限制。加緊管制亦可有效遏止在港島區的非法居民巴士

活動。政府最近分期實施了一系列措施，以規管居民巴士在

上環至銅鑼灣的停站次數：

(a) 第一期 (由二零零零年三月二十日起實施 )  — 所有
居民巴士均須展示一個黃色標誌牌，顯示經批准的

路線編號和目的地；

(b ) 第二期 (由二零零零年五月八日起實施 )  —  所有居
民巴士均須在左前窗展示由運輸署發出的許可證，

證上須詳細列明經批准的路線、上落客站和核准的

行程次數。行走上環至銅鑼灣的居民巴士須在新訂

的上落客站停車。運輸署已在上環至銅鑼灣 立居

民巴士站牌，以方便乘客候車和警方執法。

(c) 第三期 (由二零零零年五月二十九日起實施 )  —  中
環和灣仔有三個地點在每日下午四時至晚上七時已

劃為禁止巴士停車的限制區，以方便警方對未經批

准而停站的巴士採取行動。上述三個地點如下︰

!  介乎租庇利街與文華里的干諾道中西行線；

!  介乎菲林明道與分域街的軒尼詩道西行線；以

及

!  海港中心外面的港灣道路旁停車處。

在實施上述限制後，只有獲運輸署批准並獲發許可

證的居民巴士，才可在經批准的上落客站停車。

16. 在實施新措施後，在一般情況下，當局只會容許每條

居民巴士路線在上環至銅鑼灣一帶最多有四個落客點和三個

上客點。這項措施預計可以使經批准的居民巴士在區內停站

的次數減少約 30%(約 710 次 )。據觀察所得，在實施第二期
措施後，在居民巴士較多乘客上落的地點，交通情況已見改

善。



17. 新措施亦有助警方執法，讓警方易於識別那些沒有展

示運輸署的認可標誌和許可證的非法居民巴士。有關當局亦

可根據許可證上的資料，即時確定有關的營辦商是否有按照

所批准的路線和上落客站等核准條件經營。

營辦商的反應營辦商的反應營辦商的反應營辦商的反應

18. 有些經核准營辦新界居民巴士服務的營辦商投訴，新

的上落客安排影響其營運和乘客量；有些非法營辦服務的營

辦商也抱怨此舉逼使他們要另謀生計。在二零零零年五月十

二日傍晚的繁忙時段，公共巴士同業聯會 (同業聯會 )在沒有
知會有關政府部門的情況下，於中環和金鐘進行“慢駛”，

以示抗議，導致港島區的交通嚴重擠塞。市民普遍都不支持

這次慢駛行動，同業聯會其後亦有公開道歉。

19. 當局實施有關計劃前，已在一九九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向營辦商簡介各項新措施的重點，並在一九九九年五月十七

日和九月二十八日徵詢同業聯會對擬議措施的意見。當局隨

後在二零零零年 二月二十九日和 三月十三日與該 會舉行會

議，解答業界所關注的事宜，為業內人士釋疑。運輸署亦已

在二零零零年五月前，多次與個別路線營辦商商討，徵詢他

們的意見。

20. 在宣傳工作方面，運輸署在二零零零年三月七日舉行

新聞簡報會，簡介這項分期實施的計劃，並把資料文件分發

給有關區議會的交通及運輸委員會，告知委員計劃的詳情。

此外，該署曾在五月初派發傳單，讓營辦商和乘客了解計劃

的內容，並把傳單分發給各營辦商，籲請他們向乘客派發。

在二零零零年五 月四日，運輸署 曾在灣仔巡迴宣 傳各項措

施，運輸署並設立電話熱線，以便在實施第二期計劃前後解

答公眾的查詢。

21. 由此可見，當局實施計劃前已廣作宣傳，並充分向業

界諮詢。雖然同業聯會原則上接納有關計劃，但有些營辦商

和服務使用者仍然極力反對。鑑於有些營辦商提出投訴，運

輸署在二零零零年五月十六日與同業聯會再舉行會議，商討

營辦商就修訂早上時段上環至銅鑼灣的落客安排所提出的各

項要求。運輸署已邀請營辦商在五月底之前提交書面要求。

運輸署現正審閱他們提交的申請。



22. 請委員審閱本文件。

運輸局

二零零零年六月


